
「112研究獎勵教師線上申請」使用說明

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



於申請期間【公告之申請日起至 2023/07/31】

教師按下線上申請，登入成功後

系統將轉至【教師申請總覽】



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無

【教師歷程系統 > 112研究獎勵】

進入 112 研究獎勵線上申請系統



【教師申請總覽】

1. 更新聯絡方式

2. 選擇申請項目【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



填好資格【送交審查】，待人資處查證後再通知，
即可下一步驟進行申請

【申請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步驟一：確認資格



審核通過，即可下一步驟進行申請

【申請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步驟一：確認資格



1. 新增創作資料

【申請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步驟二：新增/修訂創演案



2. 儲存資料

【申請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步驟二：新增/修訂創演案

1. 填妥所有欄位



按下一步驟繼續申請

【申請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步驟二：新增/修訂創演案



2. 選擇完畢，請記得按下「下一步驟」

【申請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步驟三：提出獎勵申請



獎勵排序: 1. 採最有利排序

【申請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步驟四：列印申請表、檢附著作，送交人資處

獎勵排序: 2. 手動排序



排序完畢，請下載申請表並列印後簽名

【申請創作、展演及體育競賽】步驟四：列印申請表、檢附著作，送交人資處

請於7/31前，檢附申請表、著作(佐證)
資料，送交人資處，才完成「 112研究
獎勵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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